
这 20 个问题小规模纳税人经常问，有你关注的吗？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

13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

额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

值税。此次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免税标准，政策的适用对象是年应税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下、身份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人。 

   

  在政策执行中，以下问题纳税人经常问，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 

   

  1.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是超过部分纳税还是全额纳税？ 

   

  答：按月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如果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需要就销售额全额计算

缴纳增值税。 

   

  2.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超 10 万元但季度销售额不超 30 万元能否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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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如果是按月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那么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的当月是无法享受免

税的；如果是按季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季度中某一个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季度

销售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是可以按规定享受免税的。 

   

  3.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的月（季）销售额的口径是什么？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规定，纳税人以所有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包括

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合计销售额，判断是否达

到免税标准。同时，小规模纳税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但在扣除本期发生的销

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仍未超过 10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

额，免征增值税。 

   

  4.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适用对象如何界定？ 

   

  答：此次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政策适用对象就是年应税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并无其他标准，与四部委《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

的小微企业没有对应关系。 

   

  5.小规模纳税人，纳税期限不同，其享受免税政策的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小规模纳税人

能否自己选择按月或按季纳税？ 



   

  答：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经营情况选择实行按月纳

税或按季纳税。为确保年度内纳税人的纳税期限相对稳定，纳税人一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

内不能变更。这里的一个会计年度，是指会计上所说的 1—12 月，而不是自选择之日起顺

延一年的意思。纳税人在每个会计年度内的任意时间均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选择变更

其纳税期限，但纳税人一旦选择变更纳税期限后，当年 12 月 31 日前不得再次变更。 

   

  6.纳税人季度中变更纳税期限，对享受增值税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免税政策有什么影

响？ 

   

  答：纳税人变更纳税期限（包括按月变更为按季或按季变更为按月）的实际申请时

间不同，其变更后纳税期限的生效时间不同。如在季度第一个月内申请变更纳

税期限的，可自申请变更的当季起按变更后的纳税期限申报纳税；在季度第二、三个月内申

请变更纳税期限的，申请变更的当季内仍按变更前的纳税期限申报纳税，可自下季度起按变

更后的纳税期限申报纳税。 

   

  如按月申报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在季度第一个月内申请变更为按季申报纳税，可自申

请变更的当季起按季申报纳税，适用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30万元的免税标准；如在季度第二、

三个月内申请变更为按季申报纳税的，在申请变更的当季仍按月申报纳税，适用月销售额不

超过 10 万元的免税标准，可自下季度起按季申报纳税，适用季度销售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

免税标准。 

   



  7.一个建筑企业在同一个预缴地有多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 10 万元，但是月总销售额

超 10 万元，以哪个为标准？ 

   

  答：同一预缴地主管税务机关辖区内有多个项目的，按照所有项目当月总销售

额判断是否超过 10 万元。 

   

  8.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是扣除前还是扣除后的销售额？如提供建筑服务，是按总包扣

除分包后的余额确认是否超过 10 万元还是扣除前的金额确认？ 

   

  答：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指差额扣除后的销售额。如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

总包扣除分包后的差额确认销售额，以判断是否适用小规模纳税人 10 万元免税政策。 

   

  9.2019 年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范围是什么？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第五条规定，转登记日前连续 12 个月（以 1 个月为 1 个纳税

期）或者连续 4 个季度（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 500 万元的一般纳

税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10.2019 年以后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有无时间要求？ 

   



  答：无时间要求。转登记日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或者 4 个季度的，按照月（季度）

平均销售额估算累计销售额，确定是否符合转登记的条件。 

   

  11.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累计销售额该如何计算？ 

   

  答：累计应税销售额计算，应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43 号）的规定执行，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

调整销售额。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有扣除项目的纳税人，其应税行为年应

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此外，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

的销售额，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 

   

  12.对于已经实行汇总纳税的一般纳税人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年销售额如果达不到

500 万元，该分支机构能否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答：实行汇总纳税的分支机构在取消汇总纳税后，符合转登记条件的可以办理转

登记手续。 

   

  13.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税率显示***，该如何填增值税申报表？ 

   

  答：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月代开发票金额合计

未超过 10 万元，税率栏次显示***的，增值税申请表的填写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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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小规模纳税人当期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按季 30 万元），则应当按照相关政策确认

当期销售额适用的征收率，准确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对应栏次。 

   

  若小规模纳税人当期销售额未超过 10 万元（按季 30 万元），则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规定，将当期销售额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免税销售额相关栏次。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当期若发生销售不动产业务，以扣除不动产销售额后

的当期销售额来判断是否超过 10 万元（按季 30 万元）。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

模纳税人，以差额后的当期销售额来判断是否超过 10 万元（按季 30 万元）。 

   

  14.增值税起征点的规定是什么？ 

   

  答：增值税起征点，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执行。即：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 5000-20000 元（含本数），

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 300-500 元（含本数）。无论是此前对小规模纳税人月

销售额 2-3 万元（季度 6-9 万元）免征增值税的规定，还是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小规

模纳税人免税标准从月销售额 3 万元提高至 10 万元（季度由 9 万元提高到 30 万元），并

没有调整增值税起征点。 

   

  15.如果缴纳过税款后专票丢失，按现行规定办理了丢失手续，后续开具了红字专用发

票，可以申请退还税款吗？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售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中

止等情形但不符合发票作废条件，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的，可以开具红字专

用发票。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专用发票，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按照一般纳税

人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方法处理。出具红字专用发票后，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退还已经缴纳的税款。  

   

  16.原发票无法退回红冲导致的增值税免税政策执行难问题怎么解决？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红字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7 号）规定，如果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需要将增值税

税额从进项税额中转出，并填写《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后，由税务机关

根据校验通过的《信息表》为销售方代开红字专用发票，并不需要将原发票退回。 

   

  17.增值税免税标准提高后，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标准是否提高？文化事业建设费是否适

用按月 10 万元按季 30 万元的规定？ 

   

  答：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为 2 万元时，小规模纳税人中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的缴

费义务人，同时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提高至 3 万元后，对月销售

额不超过 3 万元的缴费义务人，同时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但此项政策有明确的执行期限，

并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停止执行。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提高至 10 万元后，没有



出台提高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标准的文件。因此，目前执行月销售额不超过 2 万元

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政策。 

   

  18.按月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上月发生的销售在本月发生销售退回，本月实际销售额超

10 万元，如何确定本月销售额能否享受增值税免征优惠？ 

   

  答：按照现行政策规定，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因销售退回而退还给购买方

的销售额，应当从当期销售额中扣减。因此，发生销售退回的小规模纳税人，应以本期

实际销售额扣减销售退回相应的销售额，确定是否适用 10 万元以下免

税政策。 

   

  19.新办或注销小规模纳税人按季申报的，实际经营期不足一个季度的，是按照实际经

营期享受还是按季享受优惠？ 

   

  答：从有利于小规模纳税人享受优惠政策的角度出发，对于选择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

人，不论是季度中间成立还是季度中间注销的，均按 30 万元判断是否享受优惠。 

   

  20.行政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委会等非企业性单位，对外出租不动产收取的预收

款，能否以分摊后的销售额享受小规模纳税人普惠性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非企业性单位一次性收取租金取得的租金收入，不适用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的政策

规定，不能以分摊后的销售额享受普惠性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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